






















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112年5月3日
台內營字第1120805057號

修正「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危險標誌（黃色危險標誌）」、「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

急評估危險標誌（紅色危險標誌）」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附修正「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危險標誌（黃色危險標誌）」、「災害後危險建築

物緊急評估危險標誌（紅色危險標誌）」

部　　長　林右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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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黃色底色）
（標題文字為紅色，其餘文字為黑色，公告尺寸為A3尺寸）

（禁止進入符號為紅色）

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危險標誌
（黃色危險標誌）

              危險標誌編號：           

    本建築物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表辦
理緊急評估，緊急評估結果有危險之虞，應暫時
停止使用，須經排除危險情節，並報本府同意後
始得解除本標誌。

建物座落：       縣（市）       鄉（鎮市區）       里（村）
               鄰       路（街）    段    巷   弄   號

評估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附　　註：

1.依據災害防救法第27條、第30條及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。

2.本危險標誌評估結果認定有危險之虞，係指因鄰近建築物傾斜，或有
墜落物、傾倒物之危險情節；危險之虞項目、範圍，詳災害後危險建
築物緊急評估表。

3.本危險標誌非經本府主管機關同意不可隨意撕毀或遮掩。

4.解除本危險標誌程序詳本府通知函。

（直轄市長、縣（市）長用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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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紅色底色）
（標題文字為紅色，其餘文字為黑色，公告尺寸為A3尺寸）

（禁止進入符號為紅色）

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危險標誌
（紅色危險標誌）

              危險標誌編號：           

    本建築物依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表辦
理緊急評估，緊急評估結果有危險之虞，應暫時
停止使用，須經排除危險情節，並報本府同意後
始得解除本標誌。

建物座落：       縣（市）       鄉（鎮市區）       里（村）
               鄰       路（街）    段    巷   弄   號

評估日期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附　　註：

1.依據災害防救法第27條、第30條及災害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辦法。

2.本危險標誌評估結果認定有危險之虞，係指因建築物結構構件及大地
工程受災後有危險情節；危險之虞項目、範圍，詳災害後危險建築物
緊急評估表。

3.本危險標誌非經本府主管機關同意不可隨意撕毀或遮掩。

4.解除本危險標誌程序詳本府通知函。

（直轄市長、縣（市）長用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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